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反轰炸斗争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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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１９４９年下半年至１９５０年初，国民党不甘心丧失上海，同时也为了破坏新上海的稳定
与发展，对平民居住区和工业区进行了数十次空袭，给上海造成了重大损失。为应对空袭，上海市政
府在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团结广大人民群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取得了反轰炸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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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以后，蒋介石集团不甘心丧失对上海的控制，从１９４９年下半年开始不断派出飞机对上
海进行轰炸。面对轰炸造成的严重破坏，新生人民政权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进行了
多方面的应对，最终取得了反轰炸斗争的胜利。本文拟依据各种零星资料的相互印证，对轰炸概况及
反轰炸斗争史实进行粗略的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敌机轰炸概况

自上海解放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在上海的失败，“公开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
锁”［１］６３５，并陆续派出飞机实施轰炸计划。１９４９年下半年，国民党空军开始袭击上海，但起初规模还
不是很大，后在蒋介石亲自督促下，国民党空军在舟山扩建机场，调集大批飞机加大了对上海的轰炸
力度。
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计划实施的初期，以轰炸居民区及民用设施，造成市民恐慌，制造混乱，破坏

社会稳定及打击上海人民的建设信心为主。

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９日，国民党飞机开始“烂炸上海”［２］５７４。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５日，“国民党飞机又重点
轰炸邑庙、蓬莱、黄浦三区”，除基础设施与房屋大量被毁外，还造成“受灾难民三百余人”［３］。１９５０年

１月７日上午１１时起至下午２时半止，８架国民党飞机分批袭击上海，因驻沪解放军高射炮火猛烈还
击，飞机不敢低飞，“竟在浦东及沿江一带，狂轰滥炸居民区，居民死６２人，受伤４０人；贾家宅、曹家
宅、杨家宅一带损失最重，民房棚户被毁百余间。西渡陶家宅、新三井、洋泾镇东首杨家门有民房９０
间被毁；沿江一带有数艘民船被炸沉”［１］６４４。１９５０年１月８日，“国民党空军美制Ｐ－５１型及Ｂ－２４
型敌机８架，１１时起，先后在浦东及沿黄浦江一带轰炸和平居民，死伤居民６０余人，被毁房屋近２００
间”［４］３３。１月１１日中午１２时，又有飞机１６架轰炸“浦东、吴淞、杨树浦一带，历时１小时，死伤３０余
人，英商怡和纱厂部分被毁”［１］６４４。１月２５日，国民党飞机又炸上海，“国民党Ｂ２４重型轰炸机１２架，

Ｐ５１型战斗机１架，Ｐ３８型侦察机１架，于中午１１时３０分分批入侵上海上空，烂炸居民区，自上午１１
时半至下午１时半许，肆虐达２小时，投弹四五十枚。十六铺、高昌庙、杨树浦、浦东杨家渡等地被炸，
数处发生大火，市民死７０余人，伤３００余人，房屋被毁达４００余间。以邑庙区的十六铺方浜支路一带
及浦东高邮南街等地居民区损失最重。”［４］８７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４日，国民党更是出动了２６架飞机轰炸龙
华地区，龙华机场机棚等设备遭受破坏，龙华镇有市民６人被炸死、炸伤。２０日上午７时４８分，国民
党出动４架飞机轰炸了浦东及龙华地区，位于龙华西南的德润中学教室、办公室、学生寝室被炸毁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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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幸无人伤亡。”［１］６４６

在１９４９年６月至１９５０年３月的历次轰炸之下，上海平民受灾情况严重，具体统计见表一、表二。

表一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市民受灾情况统计表（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９日至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０日）

轰炸灾情 总计 民防处成立前 民防处成立后 备注

轰炸次数 ２０　 １４　 ６

炸弹数目估计 ３６２　 ２７５　 ８７

死亡人数 ８１０　 ７９５　 １５ 已全部由救护掩埋团体掩埋

重伤人数 １４９４　 １４３８　 ５６ 由救护团体送医院救治

全毁房屋间数 ２５３０　 ２５２１　 ９（内锅炉房２大间）

全毁楼房幢数 ２７　 ２７

部分损毁房屋间数 ４４　 ３３　 １１

部分损毁楼房幢数 ３　 ３

　　（史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解放后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市民受灾情况统计表》，档案号：Ｂ１６８－１－７５３

－７２。）

表二　上海市解放以来部分空袭及损失情形分月统计

时间

年 月

敌机

次数
受　灾　地　区

袭击手段

投弹

数

扫射

次

人员

伤亡

房屋

损毁

船只

损毁
重要物资及估值

４９　 ６　 ６
新泾、黄埔江面、中山路、赖玉码头、石油公

司、轮渡闸北虬江北站等１２处
４０　 １１　 ５１３　１０９　 １

７　 ７ 长江口、浦江杨家桥等９处 ３４　 ７　 ２７ 不明 １

８　 １４
鸭绿江路、高昌庙、陈桥、杨树浦、提篮桥、闸

北、浦东、吴淞等２２处
１４０　 ４　 ８１１　３３２　 １９

９　 １２
董家渡、大新招商局码头、闸北虬江路、杨树

浦、浦东、大场等１８处
２７　 ６　 １９　 ２２８　 ４

１０　 ７
龙华、闸北水电厂、北站十六铺轮渡码头、公

和祥码头、共和路、江湾等９处
５５　 １　 ７１８　７０１

１１　 ３ 浦东码头、周家浜、江南造船厂等３处 ２　 ２　 ２４

１２　 ４ 江湾机场、新三井其昌码头、浦江一带３处 ３３　 １３　 １２　 １ 重机枪１挺

５０　 １　 ６
浦东老八渡、陶家、贾家、杨佳、杨树浦、西渡

码头、江南造船厂等２２处
１１５　 ５５８　６９７　 ２０

本 月 损 失 两 百 亿

以上

２　 ３ 杨树浦、闸北、水电公司、卢家湾等１４处 ５０　 １４５２　１５７０
最 低 估 值 五 百 亿

以上

　　史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本市解放以来空袭及损失情形统计表》，档案号：Ｂ１６８－１－７５３－７２。

为了加大破坏上海建设的力度，国民党对上海的轰炸除了以平民聚居区为目标外，还重点针对与
民用及工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发电企业。

１９５０年２月６日中午，国民党空军出动Ｂ－２４型、Ｂ－２５型轰炸机和Ｐ－５１型、Ｐ－３８型战斗机
共１７架，分四批空袭上海，共投下６７枚重磅炸弹，轰炸的主要目标是杨树浦上海电力公司、闸北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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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南市华商电力公司、何家湾法商水电公司等［５］。其中，担负供应上海８０％电力的杨树浦上海发
电厂（发电量１７万千瓦）厂房倒塌，发电设备三分之二被毁，发电量一下子从１５万千瓦降至４千千
瓦，造成全市大规模停电［６］。除发电厂外，还毁屋千余间并造成旧公共租界水电供给中断，一月内无
法修复。另，轰炸中死伤居民１３５２人、部队指战员２５人。据当日华东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敌机此
次轰炸上海，规模仅次于上月２５日，但损失远较２５日严重”。次日，刘少奇在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
说，“因敌机连日轰炸，中纺纱厂、江南造船厂受损失极大，昨日又炸毁杨树浦电力公司。我之高射炮
团开去后最初一二星期效果甚大，使敌机不能低飞，但近日高射炮效果亦不大，敌机似已为日本或美
国机师所驾驶。”［４］２２

在国民党飞机对上海发电企业“二六重点轰炸”的影响下，上海各发电厂发电量受损严重，具体情
况见表三。

表三　二六轰炸中上海市各发电厂被炸前后情况统计表

电厂

二月六日被炸前发电情况（千瓦）

装机量
发电最

高负荷

区内供电

最高负荷

被炸损失

炸后发电情况（单位千瓦）

目前发

电量

较被炸前减

少发电量

上 海

电 力

公司

１９６５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锅炉部分：损失最重者为第１４、１６两座，

次重为第１７、１８、１９、２０四座，损失较轻者

为第１０、１２、２１三座，损失轻微者为９、１１、

２２三座；２、汽轮发电机部分：炸毁无法修复

者为１１号一座，较重者为８号，次重者为９
号；３、进水间部分：２号进水间房屋炸毁一

半，第７、８两座打水间全毁，５、６两座受损

严重，送水管亦被炸，毁第１４、１５号汽轮

机，冷凝器、出水管受严重损坏；４、电气部

分：厂用电之汇电排及一部分电板被毁，第

１４、１５两座发电机之汇电排毁损，第９号发

电机之汇电排受严重损害；５、其他部分：运

煤机受损，厂房屋受损甚多；６、工作人员死

伤部分：工作人员死２８人，临时工死５人，

重伤者２０余人。

７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法 商

电 灯

公司

２３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未被炸 １００００

闸 北

水 电

公司

１４５００　 １４５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１、房屋部分：厂房玻璃门大部被毁；２、锅炉

部分：５号锅炉左侧中弹，热风器砖墙裂开；

３、汽轮发电机部分：发电机励磁机之整流

子遭弹片刮坏；４、电气部分：输出变压器被

弹片打穿，汽轮间白铁挡墙全毁，锅炉间屋

顶被毁。５、其他部分：油池受弹片洞穿之

处甚多，煤灰厂中弹，附近混凝土栏杆全

毁；６、伤亡部分：暂无。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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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电厂

二月六日被炸前发电情况（千瓦）

装机量
发电最

高负荷

区内供电

最高负荷

被炸损失

炸后发电情况（单位千瓦）

目前发

电量

较被炸前减

少发电量

华 商

电 气

公司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房屋部分：材料库全毁，内部器材大部烧

毁，二层办公楼房屋全毁，各种材料起重

间、变压器、修理间亦全毁，又老发电厂屋

顶被毁，大部职工宿舍亦无一完整；２、器材

部分：９０００千伏安变压器１具受损，变压器

修理间内大小变压器１７具亦被毁；３、伤亡

部分：技工死２人，伤６人（内重伤２人）。

３０００

浦 东

电 气

公司

２５００　 ２２００　 ６０００

２月４、５日两天匪机在该公司张家浜发电

厂附近投弹，损坏高低压线路数档，因落弹

处距发电厂甚近，门窗玻璃震损甚多，幸发

电机无损害，又总配电所距落弹处仅１２公

尺，是以全部门窗被震毁。

２５００

　　史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市各发电厂被炸前后情况统计表》，档案号：Ｂ１６８－１－７５３。

在这之后，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１日，国民党飞机１２架分批进入上海上空，轮番轰炸闸北水电公司，投弹

１２枚，造成１０余人死伤，发电设备严重损毁。毫无疑问，这是“二六”轰炸的余波。当时上海的防空部
队是两个组建不久的高射炮团，一个高射机枪排，一个只有一些破旧雷达的雷达队，未能制止敌机的
狂轰滥炸［７］。

１９５０年２月，国民党飞机先后两次对上海发电厂的轰炸给上海市的生产、生活秩序均造成了严重
的破坏。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２月２５日给黄炎培先生的复函中即有详细概括，称：“此次美蒋匪帮
对上海的轰炸，确实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兹就所询数点略陈：从本月６日，最主要的电力公司
被炸后，全市电力即不敷供应。２１日闸北水电公司又遭惨炸。因此，工业生产，几大部停顿，除动员全
力整修被炸电厂外，并号召全市各机关部门尽量节电，以尽可能的维持工业生产，使不致全部停工。

惟损失惨重，目前至多能修复百分之四十五，致影响了全市的工业生产。”［２］５９７

综上所述，解放后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大轰炸，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给社会
稳定和城市重建等方面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居民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教育事业［８］和闲散劳动力就
业安置［９］等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从特定的历史情境出发，如何采取得当的应对措施，在尽量
减少轰炸损失的基础上，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最终取得反轰炸斗争的胜利，这不仅是摆在上海全
体人民面前的一个严峻的军事、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新生人民政权能否稳定秩序和树立建设信心
的政治问题。

二、反轰炸斗争

面对国民党飞机空袭上海的倒行逆施，上海各界民众同仇敌忾，在上海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本
着多管齐下、军民团结、全民动员和稳扎稳打、逐步胜利的原则，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轰炸斗争。

（一）积极收容救护受难群众。国民党飞机的空袭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因此救治伤员是上海
人民反轰炸斗争的首要任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关心和爱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更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执政原则。陈毅和上海市政府对轰炸中的受难群众非常关心，除了指派驻沪军队负责对受难
群众的转移和保护外，还广泛动员，由社会各界共同出力，设立了许多收容救护站。如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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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大轰炸后，上海各界在南市潮惠小学设临时收容所，“收容三百四十三人，给衣服二百七十件、人
民币三十万元、面粉二千七百斤、米四百八十斤”；又如１９５０年２月６日大轰炸后，上海社会各界亦在
“丽园路永锡堂和徐家汇芦湾国民小学”设立了两个临时收容所，供难民使用［１０］。
除了对难民收容工作进行积极动员和组织外，上海市还努力调动一切可能的医疗力量参与对伤

员的救护工作。据统计，截止到１９５０年２月份，“全上海市为应对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共组建了二
十九个救护科，负责发动区内医疗卫生人员和工厂工友、学校同学及里弄居民参加救护工作；最终全
市共组成四百二十二个救护队，一百六十八个救护站，六百五十五副担架，二百零九个包扎队，四十九
辆救护卡车；在医疗方面，有八十一个公私立医院组织了一百一十一个手术组，经常准备着二千三百
多张病床，以担任治疗伤病任务”［１１］。

（二）抢修被炸发电企业。国民党对上海各发电企业的轰炸不仅造成了工业生产的困难，也给市
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除收容救治伤员之外，上海市政府还积极动员工人抢修被炸企
业，以尽快恢复生产。

１９５０年“二六”轰炸过后，为“避免与减少敌机侵袭中之损失”，２月７日陈毅和粟裕签发上海市军
管会紧急通告，并和副市长潘汉年偕同公用局叶进明局长前往受轰炸最重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灾情，
慰问遇难工友和死难职工家属，动员全力抢救修理被炸设施。陈毅问：从炸坏时算起，争取４８小时内
恢复部分发电，行不行？电厂职工回答：行！他们有本事炸，我们有本事修［２］５９６。在上海市政府的积
极动员下，电力工人、技术人员冒着燃烧的火焰抢救设备，并立即投入修理之中。人民解放军和其他
市政工人也纷纷赶来配合抢修，满怀悲痛和愤恨的军民坚定地表示，要化仇恨为力量，争取次日即实
现部分发电［１］６４６，结果工人仅用了４２小时就恢复了部分发电。２月１０日“发电负荷量即达２００００千
瓦”［１２］，到２月１５日更是恢复了原有发电量的６５％［１３］１２７。

（三）确保市场供应，保障市民生活稳定。大轰炸给上海的市场供应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加上投
机商人的囤积居奇，上海生活资料市场极不稳定，因此如何确保市场供应也是新生政权反轰炸斗争的
重要任务之一。

“二六”轰炸后，上海市场物价出现很大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尽管市人民政府从
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到上海来加强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抢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供应。
在私营粮食代销店门前往往出现排队长龙。工商局向潘汉年副市长建议不能光靠私商代销大米，需
要开设一批国营零售粮店，把大米直接按规定牌价出售到市民手里。市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在
潘汉年副市长与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下，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开设
了５０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使市民都能按牌价就近买到大米。粮店门前排队现象随即
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安定下来［１４］３１５。

（四）及时安抚，消除恐慌。大轰炸不可避免地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一些恐慌心理，因此如何安抚群
众，消除社会恐慌以求化悲痛为力量，同仇敌忾，也是上海市政府关心的问题。

“二六”大轰炸过后，为及时安抚群众，消除恐慌心理，１９５０年２月８日，在市政府的领导指示下，
新华社发表了《上海的同胞们记着这笔血海深仇》的社论，呼吁人民同仇敌忾。２月９日晚，为防止轰
炸造成的“恐美病”，市政府专门“召集工商界头面人物开会，鼓励大家不要被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几
架飞机吓破了胆，应当赶快与厂里的工人商量恢复生产”［１５］２７。２月１２日晚，陈毅在市政府大礼堂举
行的上海市各界人民反对美帝蒋匪轰炸暴行追悼死难同胞大会上致词，指出：追悼并不仅是表示悲伤
沉痛，而应该勇敢沉着。继之回顾了上海解放以来８个月的历史，证明敌人的封锁并未达到其预期的
目的，而我们有了相当成就。从封锁到轰炸是美蒋反动派对上海人民的敌对政策，我们正告他们，这
是达不到目的的。对人民在轰炸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作了高度评价，说明上海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
经得起考验的。同时揭露了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反人民天性必败的道理［２］５９６。
上海市政府的一系列安抚和思想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大轰炸给市民造成的恐慌，同时

也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取得反轰炸斗争胜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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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惩协助敌机轰炸的特务，震慑不法分子。在国民党飞机对上海实施大轰炸的过程中，往往
由潜伏特务发送信号实施协助，因此对特务的严厉打击也是上海人民反轰炸斗争的重要内容。
如１９５０年２月７日，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独立台台长罗炳乾在上海江湾机场伏法即是典型案例。

“罗炳乾年为３１岁，原名罗德阳，１９３７年参加军统后改易今名。毕业于国民党训练总监部技术干部训
练班，历在军统郑州站、重庆总站及印度加尔各答等地任职，并曾任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少校技术
员。据罗犯供认，他于１９４９年８月由台湾保密局第四处长杨震裔委派，经舟山潜入本市，任上海独立
台组长兼台长。这些人在上海秘密架设电台，为保密局提供各种情报，指示飞机轰炸目标。国民党飞
机的轰炸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市公安局经过严密侦查，于１月２７日将罗炳乾等特务
一举抓获，并当场搜出电台一架，以及密本等罪证。这个危害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国民党派遣
特务，终于被逮捕法办。另据市公安局发表的公告，１月份以来，上海的公安机关已连续破获国民党保
密局、毛森系统、蒋经国系统的潜伏特务方案数起。”［１］６４６

（六）成立并完善民防体系。为了应对敌机的空袭，确保上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４
日，成立上海市人民防空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防委）及其办事机构。市人防委在国家人民防空委员
会（以下简称国家人防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人民防空委员会（以下简称南京军区人防委）和
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以下简称上海警备区）的
领导下，统一领导指挥全市的人民防空工作［１６］１２８。
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二六”大滥炸后，为迅速消除空袭后果，尽快恢复生产，减少损失，根据市人

民防空治安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在各区防空治安指挥部组建人民防护队。以各区接管会办事处作为
人民防护队大队部，办事处主任兼任大队长。一般按５个旧保①成立１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及小队，
小队下设７个防空专业组：防空设备组、消防组、救护组、自卫组、疏散组、善后救济组、水电管理组。

１９５０年３月，全市２４个区防空治安指挥部组建人民防护队共计１１８个大队、４２５个中队、１４７９个小
队，队员６４０２８人［１６］１３２。

表四　１９５０年上海市各区组织人民防护队统计表

区名
大队

（个）
中队

（个）
小队

（个）

小队以下各组队员数（人）

防空设备 消防 救护 自卫 疏散 善后救济 水电管理

合计

（人）

总计 １１８　 ４２５　 １４７９　 ８２１８　 １８９６５　 １０６９９　 １６７８９　 ３９８９　 ２３６７　 ３００１　 ６４０２８

黄浦 ５　 １　 ６５　 ８８　 ９９０　 ９７８　 １０４９　 ３１０５
老闸 ４　 ３２　 １０４　 ５０４　 １１８５　 １１７８　 １５２６　 １０２　 ５０　 ８０　 ４６２５
邑庙 ５　 ２７　 ４８　 ３５２　 ２９１　 ６３８　 ８６　 １３６７
蓬莱 ６　 ２５　 １８３　 １６８１　 ２７９６　 ２１１　 ３９５３　 ８６４１
嵩山 １０　 ８　 ５８　 ８７　 ４１２　 ４０４　 ９４４　 ６０　 １９０７
卢湾 ６　 ２３　 ２５　 １６５０　 １４４　 ６４　 １９４　 ２０５２
常熟 ５　 １３　 ５０　 ３３６　 ８８５　 ６９１　 ９１８　 ２３８　 １３２　 ２１５　 ３４１５
徐汇 ３　 ３２　 ９４　 ９５７　 ２０１６　 １４１３　 １７２０　 ３６９　 ５３７　 ４２７　 ７４３９
长宁 ５　 ３１　 １０　 ５２　 ６９２　 １３３　 ７０４　 １２　 ８　 ５　 １６０６
静安 ８　 ６　 ５１　 ３３０　 ５０７　 ７２４　 ５１５　 １１８　 １０７　 １０９　 ２４１０
新成 ５　 １７　 １００　 ４２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２８
江宁 ６　 ２８　 ７５　 ５０９　 ３１６　 ５７４　 １６１　 １４９　 １７０９
普陀 ５　 ２３　 １１５　 ６８６　 ３５７　 ７９７　 １７２　 ２７０　 ２２８２
闸北 ８　 １１　 ３０　 ３０１　 ３８４　 ２７５　 ２９０　 １２５０
北站 ４　 ４６　 １３１　 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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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保指旧政权的保甲制，十人为一甲，十甲为一保。



（续表）

区名
大队

（个）
中队

（个）
小队

（个）

小队以下各组队员数（人）

防空设备 消防 救护 自卫 疏散 善后救济 水电管理

合计

（人）

虹口 ７　 １４　 ２７　 ２８　 ３４０　 ３０４　 ３７２　 ５　 １３　 ４１　 １１０３

北四川路 ４　 ６２　 ５００　 １４４３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４４３

提篮桥 ６　 ６６　 ４６　 ３７５　 ３８６　 ４２３　 ５８　 ２３　 ３２　 １３４３

榆林 ５　 ６　 ３１　 １６０　 ６４９　 １６０　 ２０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４９

杨浦 ３　 １８　 ９９　 ２８　 ５２５　 １０７１　 ６３１　 ２０　 ７　 ３７　 ２３１９

新市 ３５　 ６００　 １０７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７０

真如 １　 ３　 １２　 ３０　 １００　 １２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２６２

洋泾 ２２　 ７８　 １００　 ７５２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５２

吴淞 ７　 ２１　 ４８　 ２２７　 ５０　 １２３　 １５１　 ５５１

　　史料来源：宋元鹏主编，《上海民防志》，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除完善组织体系外，上海防空委员会及上海市政府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用于防空的法令、条例。

１９５０年２月７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积极布置防空避免与减少损失的
紧急通告》，规定：各工厂机器间周围应即堆砌厚层沙包，其顶上予以伪装（涂色或敷网等）；各仓库易
燃物资应严加管制，并作适当分散，移至安全处所；黄浦江上的船只尽可能疏散，并禁止载有燃料的船
只靠近其他船只及码头仓库。以上关于私营部分由各管辖单位负责通知并督促办理；各机关应紧急
行动起来，布置防空，指定防空防火负责人，配备消防设备，组建消防小组，清理易燃物资，以避免或减
少不必要的损失［１６］１４１。

１９５０年２月８日，市人民政府发出《上海市空袭警报期间交通管制办法》通告，规定：自发放空袭
警报起，全市应即实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任务，陆上由人民警察、武装部队负责执行，水上由人民警
察和港务监督检查、信号员负责执行，民兵和民防纠察人员就地维持秩序。在空袭警报发出时，交通
管制执勤人员应即进入指定的工作岗位执行任务，指挥车、船、行人就地分散隐蔽。交通民警应在交
通岗位上悬挂防空旗，使用指挥信号灯指挥交通。港务监督信号员应在信号台上悬挂防空标志，发出
船舶停止航行的信号（白天悬挂两只黑球，夜间悬挂一盏红灯）。车、船、行人应遵守下列规定：在空袭
警报发出时，除持有防空通行证件的军用、消防、救护和警备车辆外，其他车辆应即停止行驶，向就近
马路支线疏散停放；电车应即就地或靠边停放，并关闭电门，拉下拖铃，车上乘客依次下车，就近疏散
隐蔽；水上船舶应即减速停驶，就地抛锚停泊，客轮、轮渡迅速向附近码头停泊，船上乘客依次离船上
岸疏散隐蔽；路上行人应即就地疏散隐蔽；车、船、行人必须听从防空执勤人员的指挥，各种车辆不得
停放在交叉路口、弄堂口的消防设施附近，装载危险物品的车辆，应按指定的地点停放；在车站、码头、

商场里的群众、游人应有秩序地疏散隐蔽。解除警报发出后，一切活动恢复正常，交通民警、水上信号
员应即摘除防空标志，恢复正常的水陆交通指挥，其他防空执勤人员，应当协助维持秩序，防止拥塞或
发生事故；遭受敌机轰炸的灾区，仍应实行交通管制，除执行防空勤务的消防、救护、警备车、船与人员
外，禁止其他车、船、行人进入灾区［１６］１４３。

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５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关于防空期间七条禁令的布
告》，规定：不准以各种信号指示敌机轰炸目标；不准以各种通讯方法向敌方供给情报；不准聚众骚动、

扰乱治安；不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不准纵火爆破劫盗或毁损国家财物；不准乘机伤害人民生命或抢
劫人民财物；不准破坏交通及通讯设备。凡有违反上列各条之一者，当按情节轻重，处以徒刑或
死刑［１６］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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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９日，市人民防空治安委员会发布《使用空袭标帜旗及指挥交通旗帜办法》，规定空
袭标帜旗式样及使用方法：空袭标帜旗为２尺见方、红白二色斜角分开、上白下红之布旗；空袭警报发
出时，各主要马路口即由交通警察将旗举起２张，插在马路交叉口最明显处所；空袭标帜旗举起后，市
民应即遵照军管会之各项防空令，采取必要准备及措施；空袭警报解除后，旗帜即由交通警察收下。
指挥交通旗帜式样及使用办法：指挥交通旗帜为１．５尺宽，１．３尺长之长方形，红绿色各一种之布旗；
马路交叉口遇红绿灯不能使用时，由交通警察手执此项旗帜代替红绿灯使用之；红绿旗帜使用之分别
与红绿灯同，即红色停止通行，绿色通行［１６］１４３。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３日，市人民防空治安委员会发布《人民防空须知》，规定：市民要贯彻执行市、区防
空治安委员会有关防空治安的规定，严守防空纪律；志愿、主动地参加各区人民救护队的各组织，如消
防、救护、纠察等组织；每家备水１～２大缸；凡有已污塞的自流井或土井，应即挖开以便救火，并准备
作必要时的饮用水；准备蜡烛、汽灯、煤油灯或植物油灯；茅棚、木屋不能抵御飞机的扫射，且有着火与
倒塌的危险，所以切勿在这些地方躲避，凡有地下室者，应将地下室收拾干净，以备作防空掩蔽部，如
有空坪亦可于室外墙边筑上沙包土堆当作临时的简单掩体；无事不到热闹地区及一切容易遭受敌机
轰炸的地区散步逛街；听到预备警报即将玻璃窗打开以免轰炸时因空气急速的冲击波冲碎玻璃而伤
人，有窗帘者放下窗帘；夜间听到防空警报，即熄灭灯火或放下窗帘将灯光遮蔽；见敌机投弹切勿乱
跑，听到炸弹从空中落下的声音（嘘、嘘）时应立即卧倒，以减少伤亡［１６］１４２。

（七）加强防空军事力量，最终取得反轰炸斗争胜利。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１日，陈毅和粟裕签发上海市
军管会公布令，“任命郭化若等组织防空治安委员会”［２］５９６，并商讨防空疏散等事宜，同时将方案上报
中央，请求给予上海反轰炸斗争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大力援助。对于上海被炸情形，中共中央一直十
分关注。“二六”轰炸后，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并转饶漱石的电报中即作了相关指示：“积极防空，保卫上
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
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４］１５０。１９５０年３月１日，人民解放军成立上海防空司令部，加紧
建立防空体系。此时适逢中苏两国在２月１４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①相关条款落实期
间，我国政府即商得苏联政府同意，请苏联派防空部队来我国协助保卫上海领空的安全。３月，苏联空
军巴基斯基中将率领一个由３０００多人组成的混合航空兵集团到达上海、徐州地区。苏军不但协助担
负对空作战任务，而且还帮助我防空部队突击训练。从此，在上海便形成了一个由飞机、高射炮、雷
达、探照灯相配合的比较严密的防空作战体系。在后来的两个月中，这个体系击退了国民党飞机的多
次来犯。如５月１１日夜，三架敌机袭击上海。第一架在浦东被击退，第二架窜入上海市区，立即被交
叉的探照灯光咬住，那是一架Ｂ－２４型重型轰炸机，它笨拙地东扭西拐，依旧不能摆脱探照灯的交叉
网，苏军歼击机随即升空将其击落，残骸落在浦东塘桥。第三架敌机仓皇而逃。上海市民亲眼目睹了
这次战斗，兴奋不已。许多人还到浦东参观敌机残骸［１５］２８。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野战军解放舟山群岛［４］３６４，国民党从此失去了一个就近空袭上海的基地，上海的天空基本安宁了，上
海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也最终以胜利而告终。

三、结　语

上海作为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工业城市和经济中心，同时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还是
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因此在战争中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败逃台湾后，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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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苏联对华提供空中保护一款是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议》而签订的。１９５０年初，台湾国民党飞机连续

８次轰炸上海，５次轰炸南京，２次轰炸杭州，对浙江的宁波、海门、嘉兴、金华、衢州等地也进行了轰炸，使这些地方的交通运输、工业设
施遭受到严重损失。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远东边疆区和中国的东北、新疆，

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公司和组织，或从事活动。毛
泽东起初不肯签订，最后同意将其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议》。此后，斯大林表示由中方接收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在北京
的苏联财产，并答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上海等城市进行空袭的历史事实既反映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人民的阶级本性，亦从侧面印证了上
海等城市的战略价值。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新生人民政权一方面要团结和带领
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整顿和重建工作，一方面又要想尽一切办法应对反动派的破坏活动。因此，巨
大困难、艰巨任务和最终胜利等历史关键词的相互映照更凸显了新生人民政权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
和高超的执政智慧。而且，具体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情境中考量，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反轰炸斗
争的胜利具有多重的历史意义。
首先，反轰炸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阴谋，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

焰。如前所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丢失上海而空袭上海，给广大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也
引起了一些居民的恐慌。新生人民政权调集各种积极因素终于取得了反轰炸斗争的胜利，不仅粉碎
了敌人破坏上海重建的阴谋，同时还沉重打击了反动派妄想凭借空中优势肆无忌惮攻击我重要城市
的嚣张气焰。
其次，反轰炸斗争的胜利还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反动派的空袭，给上海人民造成了巨大困

难，但同时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斗争决心。而反轰炸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喜悦也进一
步坚定了他们对于新生人民政权的信心，从而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重建的顺利进行凝聚了
人心、积聚了力量。
最后，反轰炸斗争的历史经验亦可为当今的城市防空工作提供历史借鉴。揆诸史实，摒弃不同历

史时期城市防空工作科技因素的落差，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反轰炸斗争多管齐下、军民团结、全民动
员和稳扎稳打、逐步胜利的经验和原则，对当今的城市防空工作仍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１］夏东元．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Ｍ］．上海：文汇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刘树发．陈毅年谱（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反轰炸斗争中救济工作的材料［Ｚ］．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Ｂ１６８－１－７５３－７２．
［４］当代中国史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１９５０年卷）［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中共上海市公用事业委员会关于上海电力公司被轰炸后损坏情况报告［Ｚ］．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Ａ５９－１－

２２－１．
［６］上海电力公司二六反轰炸总结［Ｚ］．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Ａ５９－１－２３－１．
［７］上海总工会关于轰炸后上海情形报告（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３日）［Ｚ］．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Ｃ１－２－１３２－２１．
［８］上海市教育局关于小型私教因美蒋机轰炸而引起困难和存在问题及一年来私立小学工作情况报告 ［Ｚ］．上海市档

案馆馆藏，档案号：Ｂ１０５－５－２８６．
［９］上海总工会关于１９５０年２月６日轰炸上海后失业情况严重的报告 ［Ｚ］．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Ｃ１－２－１３２

－２１．
［１０］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反轰炸斗争中救济工作的材料 ［Ｚ］．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Ｂ１６８－１－７５３－７２．
［１１］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关于在二六飞机大轰炸时期救护工作简报 ［Ｚ］．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Ｂ２４２－１－

３２２－２５．
［１２］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关于二六轰炸后上海工业情况简报及公用事业生产情况统计 ［Ｚ］．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档案号：Ａ４－１－５．
［１３］陈沂．当代中国的上海（上）［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４］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潘汉年在上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５］熊月之．上海通史·第１１卷［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６］宋元鹏．上海民防志［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１．

（责任编辑　魏延秋）

·４７·

《军事历史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


